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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旨 

 荀學理論建基於道德之外在客觀性，與孔子之言心及孟子進一步發展之心性
論所言之主體性、價值自覺相去甚遠，因此長久以來就因其性惡之說而備受非

議，勞思光更稱之為「儒學之歧途」1。然而，得指出荀學自其出發點發展開去，

已成一套一致自足之理論，而其理論本身之內在價值，更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荀學乃儒家之正統 

 中國哲學論道德，跟西方的道德哲學大不相同。西方的倫理學，乃一研究道
德倫理之價值根源之學問，是從純概念上去作客觀分析。而中國哲學，則是講求

良好道德人格之實踐2，而一切的道德理論，最終之目的皆應以此作依歸。 

 荀學重禮義，倡教化，言「化性起偽」，人要守禮義，積思慮，做君子，重
點都放在良好道德人格之實踐，跟孔孟言心性之說出發點雖有不同，但殊途而同

歸。因此，荀學就其實踐意義而言，即應當被視為直承儒家重禮重義之思想。故

梁啟超稱「荀子與孟子，同為儒學大師，其政治論之歸宿點全同，而出發點則小

異」。而《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曰：「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

之中最為近正。」周紹賢於《荀子要義》中更直言「荀子之學為儒家之正統」3。 

 肯定此一點後，我們得進一步指出，荀子之客觀性之道德理論，比主觀性者
於義理上，及更重要和明顯地，於實踐上更為優勝． 

荀孟論性之分歧 

 荀子理論之出發點在於人性本惡。＜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生之所以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故人性者，乃人生而即擁有之素質。

荀子認為人生而即有愛好利財、嫉妒憎惡、好聲色之本性4；而此等本性，若讓

其隨意發展，則於天下之民有害，故謂之惡，然則人之本性為惡。又因為人類原

始之惡性，於天下之民有害，故人要「化性起偽」，建立禮教。如是者，禮義就

                                                 
1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二○○一年第三版，頁 316。 
2 勞思光，《哲學淺說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年第二版，頁 47。 
3 吳茹寒，《荀子學說淺論》（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頁 13-18。 
4 楊柳橋，＜性惡篇＞，《荀子詁譯》，（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初版，頁 647-650。 



只是人「起偽」之結果，而非一與生俱來之本性。 

 孟子言性善，乃就「人之所以為人」而言，故人之性係人生而即既有卻又為
人所獨有之素質5。而「性善」之「善」，又是指其價值自覺而言。故此，更準確

地說，人性乃「向善」而非「善」。至於荀子所言之「惡性」，孟子亦不予否認，

然其認為「惡性」乃「人所同於禽獸者」，只為小體；而人要成為君子，則必須

發展其向善之心之大體。 

 由是觀之，荀孟理論之主要分歧在於「向善心」之根源。孟子認為人乃生而
向善的，乃有一超越的價值自覺心，而荀子則認為「向善」只是人為避免「惡性」

擴展所帶來之不良後果所作之行為約束之結果。換言之，荀子之理論缺乏「形上

之超越實體」6，所採取的，實乃一客觀、實證之進路；而相反地孟子則將道德

之價值標準訴諸於一形而上的超越心。 

荀學之義理問題 

 勞思光認為荀子的理論推演至此，有四大問題：一、未能繼承並發展孟子之
心性論；二、將道德價值之標準客觀外在化，因此道德價值可說是無根；三、未

能解釋何以人性本惡卻可以「化性起偽」；四、荀學雖似以功利主義出發，唯實

際上則是訴諸於權威，乃權威主義7。 

 對於第一個問題，荀子於＜勸學篇＞開首即明言「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孟子心性之說問題甚多，而其進路亦只為孔學眾多推廣方向之一，故荀子實無繼

承孟學之必要。而且荀子就實踐層面上實承自孔子之正統儒學，之前已說明過，

在此不多贅言。 

 勞氏所談的道德價值之根源，乃指一絕對、超越之價值標準。勞氏批評荀子
忽略主體的價值自覺，把價值標準訴諸於外在之規範，故價值無一絕對之根源。

然而其批評之最大問題在於先預設確實存在一絕對、超越之價值標準。事實上，

除了為完成人類之主觀願望外，我們實在沒有必然的需要去要求一個絕對、超越

之價值標準之存在8。 

 再者，一絕對、超越之道德價值標準，本身亦有其內在的問題存在。我們得
指出，「絕對、超越之道德價值標準」可以了解為兩種不同的意思。其一，指一

客觀絕對之價值標準，即凡任何行為，都必能夠依此標準而判定其絕對之善惡。

                                                 
5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二○○一年第三版，頁 318。 
6 周群振，《荀子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初版，頁 26。 
7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二○○一年第三版，頁 315-335。 
8 一些人以為絕對之道德價值乃使道德之所以為有意義之必要條件，然而得指出，從實證的觀點
而言，道德至少於社會具有一舉足輕重之工具價值。因此即使道德價值之根源並非絕對，道德亦
不會流於空泛，毫無意義。 



其二，指一主觀絕對之價值標準，即任何一個人，其對於任何一事情或行為，皆

有一價值之自覺，從而判斷其善惡。孔孟之言絕對、超越之道德價值標準，基本

上傾向於後者；然而孔子言天人合一、天人感通，則又帶有前者之意味。既然道

在天，而道乃唯一之道，若人之價值自覺係由上通於天道而得，則價值根源亦實

際上為客觀絕對。然而，若價值標準為客觀絕對，則人作任何行為皆於善惡有一

絕對之程度之分，而人於任何處境皆有一最善至善之選擇；若人又有向善之本

性，則人亦應義所當然地選擇作此行為。然則，人雖有選擇為善為惡之可能，卻

無選擇為善之方法之可能，即與常理相悖。若價值標準為主觀絕對，則各人可依

其價值自覺而對同一事情作不同之道德判斷，然則，各執己見，禮教亦無從實施。 

 至於人何以能「化性起偽」的問題，雖然《荀子》諸篇中並未曾直接解釋到，
然而其實只要對其中加以邏輯上之分析，即可見其答案。＜性惡篇＞謂：「然則

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

化，禮義之道。」＜禮論篇＞又謂：「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而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

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人既然性惡，若放任其性則必造成天下大亂；天

下亂，則人民之性命財產難保。人既為一生物，即必有求存之本能。如是者，要

求存，則天下不能亂，要天下不亂，則人不能放任其性。聖人有虛壹而靜之心，

積思慮，看到這個道理，認為不可放任人性，而要建禮法。用現代語言述之，則

是以社會規範約束個人慾望。 

 此一實證之推演，縱使看起來相當簡單而直接，然而對於當時邏輯性之推論
不被重視和天地鬼神之說充斥的情況下，則是一大突破。從現代的觀點看，荀子

之理論與近代法國思想家盧梭之「社會契約論」甚為相似。盧梭認為：「由自然

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人類便產生了一場最堪注目的變化；在他們的行為中正義就

代替了本能，而他們的行動也就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人類由於社會

契約而喪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企圖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東西

的那種無限權利；而他所獲得的，乃是社會的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

的所有權。9」倘若人只依附其本性而行，雖則其可以享有絕對之自由，包括掠

奪他人之財物性命等，於人求存之本能需求有利，然而其亦有被他人所掠奪其財

物性命之危險，即沒有「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如此，長遠而言，任

由本性發展實非一明智之舉。而社會契約或禮義亦由是而生，以制約個人之行為

及自由，換取最多人之最大利益。在此制度下，個人之財產及性命受到保護，是

故天下則能安定。進一步而言，不難想像當禮教規範開始一代覆一代地傳揚下

去，禮教規條會於人之認知中產生內在化之作用，成為所謂之價值自覺。事實上，

現代西方之演化心理學與道德理論，亦多肯定此一點。 

                                                 
9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論社會狀態＞，何兆武編、譯，《社會契約論》（香港．
商務印書館），二○○二年初版，頁 22-23。 



 可以看見，從如此的進路解釋道德價值之根源，能「化性起偽」則變成人有
求存之本能慾望10和人有認知心，能積思慮之必然結果。我們不再需要依賴一純

粹為滿足人類主觀願望而作之假設，而且此一進路有更符合現實和令人類之自由

受尊重的地方。盧梭說：「惟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類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惟

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11」 

 最後勞氏指荀子理論乃訴諸於權威主義，亦實有不少值得斟酌之處。首先，
勞氏以＜榮辱＞、＜不苟＞兩篇論荀子之說並非以利益為價值之根源12。然而考

究《荀子》一書，當中只有＜天論＞、＜解蔽＞、＜正名＞、＜性惡＞四篇思想

較為統一，亦為荀子思想之核心；而其他諸篇則雜有偽作，故思想略有不一13。

綜觀荀子之思想，多有功用主義之意味，故若以數句之言而將其視為權威主義，

則未必令人信服。再者，即使假定該兩篇皆出自荀子其人，亦未見得有「不以形

驅之利為價值」之結論。＜榮辱篇＞謂：「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

＜不苟篇＞謂：「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

矣。」此其中之「利」，皆應解作漠視禮教規範而任由本性放縱所獲得之一己私

利，與社會規範下人所能獲取之共同利益自有不同。 

 另外，荀子雖多次言師法源自聖人，然而其認為人皆有一認知心14，只要此

心不被蒙蔽，即可積思慮，作聖人。＜聖惡篇＞謂：「塗之人可以為禹。」又謂：

「聖可積而至。」故師法源自聖人，只說明聖人能辨是非，分好壞，並非權威主

義，此理甚明矣。 

至於＜君道篇＞言君主之重要性，主旨在於以君主對一國之重要性而勉其重

禮用賢。其中曰：「君子者，治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君者，

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此，國家要安定，則君主必須以身作

則。又曰：「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說明君主不應以權勢

權威自居，而不用賢才，不愛人民。可見其重君之意向亦非一權威主義。 

荀學之實踐問題 

 以上談到荀子思想於義理上之種種問題，然而正如之前所言，中國哲學乃一
道德實踐之學問；因此之故，一個理論之優越性，除取決於其理論上之一致性與

解釋性外，亦應取決於其實踐之可行性。 

 若人持孟子之性善之說，自持性之向善而放任其情，則會廢學而失禮義。所

                                                 
10 嚴格而言，「人有求存之本能慾望」乃一不能證明之假定，然而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其為真。 
11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論社會狀態＞，何兆武編、譯，《社會契約論》（香港．
商務印書館），二○○二年初版，頁 23。 
12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二○○一年第三版，頁 324-325。 
13 吳茹寒，《荀子學說淺論》（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頁 10-11。 
14 「人生而有知… … 心生而有知」（解蔽篇）。 



以，從實踐意義上說，性善之說難以於讀書人以外之平民百姓中長根，故禮教難

以全面施行。若人知其性惡而惡之，則不持其本性，而化性起偽，守禮法，盡仁

義15，如此人之性惡則於禮義教化上有警惕性和鼓勵性之作用。就此一點而言，

荀學又類似西方精神分析學之父佛洛依德所倡議之本能說，認為人之本能為原始

之暴力與性（生存）之慾望，自我對本能之種種慾望感到不安，為求合乎於現實

原則，則妥協於社會規範中，而將慾望透過昇華作用轉向發洩於種種有教化意義

之人文活動中16。可見其思想實有一普遍之認同17。 

 就國家而言，若道德價值純粹源自主觀心，則仁政難以有定義。更甚者，或
有君欲仁而害於民之情況。庸碌無能之君，若有一愛民之心，而無利民之政，則

天下百姓雖苦不堪言，卻無可非議其不是，如此豈不諷刺之至？然而若道德價值

來自外在規範，來自認知心，則仁政能從實踐中得到定義。 

假設一個國家之法律、制度，以至禮儀，皆按其特殊之需要而確立。倘若一

政策或規條隨著時間、人事、環境等外在因素之轉變而變得不合適，則認知心由

客觀原則就能反映出更改規條之需要。如此，人民之利益就更能得到保障。現今

社會，亦多依此一規範而建立，可見其實踐性不容置疑。 

最後，應指出勞氏指法家對價值之純否定乃由荀學所致18並不正確。荀學之

重點，由始至終乃以道德之實踐為依歸，對道德價值有一正面而全面之肯定。其

言人性，而「化性起偽」為貴；其言君道，而任賢愛民為上。至於法家對價值之

全盤否定，自不可相提並論。其思想若確源自荀學之性惡論，則須歸咎於其未能

體察到人皆有一認知心，而此認知心能化人之惡為「善」。因此，就荀子之理論

本身之言，則絕無演變為暴政之理。 

結論 

 荀學承自孔子儒學重禮義之道，著重道德之實踐，又不依附於無必要之假
定，乃一實證主義之先驅。其學說多與西方辨證思維下之理論相近，為中國哲學

中所罕有者。然而就其理論整體而言，論人性之惡、君主之貴等，皆為次要，其

最終主張始終為禮義之宣揚。吾等若能察之，即明荀子哲學博大精深之道理矣。 

 

                                                 
15 吳茹寒，《荀子學說淺論》（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頁 16。 
16 朱光潛，《變態心理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年第二版，頁 78-79, 130-133。 
17 佛洛依德之本能論本身受到不少非議，然而其議論主要就本能論中將一切慾望歸咎於性慾而
言，對於人之存有本能性之慾望，則多受認同。 
18 勞思光，《哲學問題源流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初版，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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